
关于无锡市 2022年市级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报告

无锡市人民政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无锡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作《关于无锡市 2022 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请予审议。

今年以来，全市财政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

策部署，认真执行市人大批准的年初预算，自觉接受市人大监督

指导，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提升资金支出效益、切实防范化解风

险，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全市重大发展战略保障有力。

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结合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考虑国

家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下达等因素，拟调

整2022年市级预算收支。

一、2022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鉴于部分项目列支渠道调整等情况，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

入和总支出均由 454.8 亿元调整为 453.5 亿元，调整后收支保持

平衡。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一）调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一般新增债券资金收入调增 8.3 亿元，主要是根据省实际



下达我市一般新增债券资金额度予以调整。

2.减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3 亿元，主要是收到一般新

增债券资金后，相应调减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上下级结算收入调减 13.4 亿元，主要是税收减收和市对经

开区体制调整后，相关结算收入减少。

4.上年结转收入调增 0.6 亿元，主要是根据市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批准的 2021 年市级决算据实调整。

5.调入资金调增 11.5 亿元，主要是根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调整情况予以同步调整，其中政府性基

金预算调入增加 18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减少 6.5 亿元。

（二）调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1.本级列支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由295.1亿元调整为285.8

亿元，调减 9.3 亿元。

（1）调减预算 35.2 亿元，主要是根据中央、省、市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加强疫情防控资金保障等有关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

和非必要非刚性支出。

（2）调增预算 25.9 亿元。主要包括：

一是调增疫情防控经费 3 亿元，主要用于隔离酒店服务费、

疫情防控公益性岗位补贴、核酸检测基地隔离用房使用费等新增

支出。

二是调增重点项目经费 10.2 亿元，主要是增加安排重大项

目建设经费 7 亿元，增加安排国有资产资源处置成本性支出 1.9



亿元，增加安排提升基层保障能力、优抚安置补助、粮油和物资

储备等项目支出 1.3 亿元。

三是列支渠道调整调增 12.7 亿元，主要是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纳入一般公共预算调增支出 6.9 亿元，312 国道、高浪路快速

化改造等政府投资项目由政府性基金预算转列一般公共预算调

增支出 5.8 亿元。

2.上解支出调增 3 亿元，主要是国家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实

施后，留抵退税均衡性分担等上解支出增加。

3.补助下级支出调减 7 亿元，主要是市对经开区财政体制调

整后，对下补助支出减少。

4.补充偿债准备金 12 亿元，主要是今年市级争取债券资金

较多，政府债务规模有所增加，相应增加计提偿债准备金。

2022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详见附表一。

二、2022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根据专项新增债券资金下达等因素，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

收入和总支出均由 249.9 亿元调整为 264.4 亿元，调整后收支保

持平衡。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一）调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1.专项新增债券资金收入调增 15.5 亿元，主要是根据省实际

下达我市专项新增债券资金额度予以调整。

2.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调减 0.1 亿元，主要是受疫情影响，

彩票发行销量下降，彩票公益金和发行费收入减少。



3.上年结转收入调减 0.9 亿元，主要是根据市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批准的 2021 年市级决算据实调整。

（二）调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1.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调减 18 亿元。

（1）国有土地使用权安排的两项支出调减 38.1 亿元，主要

包括：一是部分市级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放梁溪区后，土地成本等

支出同步由梁溪区承担，相应减少支出 23.1 亿元。二是东南大

学国际校区、锡太高速等政府投资项目收到专项新增债券后，调

整列支渠道减少支出 17.3 亿元。三是根据中央、省、市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加强疫情防控资金保障等有关要求，压减非必要非刚

性支出 12.7 亿元。四是根据政府性债务化解工作安排，增加安

排化债资金和还本付息资金 15 亿元。

（2）专项债券资金收入等安排的支出调增 20.2 亿元。

（3）彩票公益金及彩票发行费收入安排的支出调减 0.1 亿

元，主要是优化支出压减项目预算。

2.调出资金增加 18 亿元，主要是根据政府性基金收支预期

和相关政策，加大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衔接力度，增加调出至

一般公共预算用于重大项目建设和补充偿债准备金等支出。

3.根据上述调整情况，预计结转下年增加 14.5 亿元，拟结合

土地开发和政府投资项目需求结转下年予以统筹安排。

2022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详见附表二。

三、2022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

〔2021〕5 号）、《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苏政发〔2021〕58 号）中明确：经本级人大或其常委

会批准，国有资本规模较小或国有企业数量较少的市县可以不编

制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鉴于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模较小，上缴国资收益的国有

企业数量较少，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逐

年提高，根据上级文件精神，2022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支全部调整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并从 2023 年开始，市级不

再单独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2022年社保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根据部分社保基金政策变化等因素，社保基金预算总收入和

总支出均由 328.5 亿元调整为 332.7 亿元，调整后收支保持平衡。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一）调整社保基金预算总收入

动用历年结余调增 4.2 亿元。主要是根据收支情况，增加动

用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历年结余 4.2 亿元。

（二）调整社保基金预算总支出

1.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调增 6.2 亿元。一是受社会保险补贴和

公益性岗位补贴由按季发放调整为按月发放等多种因素影响，调

增两项补贴支出 1.2 亿元；二是按照省要求提高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比例，大型企业返还比例从 30%提高至 50%，中小微企业返



还比例从 60%提高至 90%，调增支出 3.5 亿元。三是为落实省一

次性留工培训补助、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继续实施失业保险保

障扩围政策等，调增支出 1.5 亿元。

2.工伤保险基金支出调增 0.01 亿元。按照《江苏省工伤保险

省级储备金管理暂行办法》（苏人社〔2020〕55 号）和《关于下

达 2022 年度工伤保险省级储备金上解任务的通知》（苏人社函

〔2022〕124 号），市级 2022 年需上解工伤保险省级储备金 4166

万元，较年初预算增加 98 万元。

3.根据上述收支情况，预计当年收支结余减少 2 亿元。

2022 年无锡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情况详见附表三。

五、2022年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情况

2022 年市级共获得省下债券资金 60.6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资金 30.1 亿元、专项债券资金 30.5 亿元，资金用于偿还到期政

府债券以及无锡市粮食和物资应急保障服务中心、东南大学无锡

国际校区建设等市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支出。

2022 年市级债券资金收支情况详见附表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2022 年已进入四

季度，我们将在中共无锡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监督指导下，根据审议批准的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咬定全年

目标任务，规范预算执行，强化绩效管理，为无锡扛起新使命、

谱写新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